
研商「完成車照片新增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圖」技術小組 
第一次會議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 109 年 10月 19日（星期一）下午 14時 

二、開會地點：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一樓 A104 會議室 

三、主持人：交通部公路總局代表及本中心周執行長維果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商討經過：（略） 

七、會議結論： 

案件一：有關交通部公路總局提案於完成車照片新增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圖一案。 

決議：案經與會單位研商後，相關結論摘要如下。 

（一） 有關交通部公路總局提案於完成車照片新增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現階

段車種範圍優先討論順序依次為小客車（車身號碼位置）、國產小客車

（引擎號碼位置）、最後至各車種（M、N、L類車輛）車身或引擎號碼

位置。 

（二） 完成車照片新增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其適用車種範圍及對象為除 O類拖

車不須呈現外，其餘各車種（M、N、L類車輛，含國產車、進口車及進

口舊車）皆適用，另屬國內車身打造廠二階段打造之審驗案，由底盤廠

於底盤車型式登錄時，宣告車身號碼及引擎號碼位置提供。 

（三） 有關新增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之作法，經與會單位研商建議由申請者於

安審系統掛案時點選宣告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安審系統自動將其車身

或引擎號碼位置以編碼方式轉檔至合格證之車型代碼（少量為合格證明

編號）呈現研議。 

（四） 承上，請各車輛公（協）會協助彙整所屬會員各車種（M、N、L類車輛）

之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與文字描述內容，提供車安中心作為安審系統建

置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編碼參考，俾利下次技術小組會議時共同研議。 



（五） 請車安中心、公路監理機關、各車輛公（協）會及所屬會員於會後協助

確認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以合格證之車型代碼（少量為合格證明編號）

編碼方式呈現之作法，新增碼數（最多為 4個碼數）作為車身或引擎號

碼位置之辨識，其各所屬系統碼數、欄位及轉檔等，是否可行或有對應

之困難等回復車安中心參考，俾利下次技術小組會議時共同研議。 

（六） 本研商「完成車照片新增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圖」技術小組會議，由車

安中心及公路總局輪值召開會議。 

案件二：有關交通部交辦研商國產小型車車身號碼採用 CNS國家標準 17 碼原則打刻，

且其第 10碼為年份碼，其車身號碼打刻位置及設置等規定一案。 

決議：案經與會單位研商後，相關結論摘要如下。 

（一） 有關國產小型車車身號碼及引擎號碼打刻位置一節，配合議題一所述方

案辦理。 

（二） 國產小型車車身號碼及引擎號碼應為打刻之方式。 

（三） 請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協助彙整所屬會員車身號碼及引擎號碼之位

置與文字描述內容，並提供予車安中心彙辦。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下午四點） 

 






